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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朱文彬事件為分界，抗戰後的收回澳門運動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以官方為主導，
後一個階段則以民間為主導。兩個階段都曾一度高漲，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複雜的國
際形勢下，沒有強大的綜合國力為後盾，外交上不能獨立自主，運動也不能達到最終目的。更
由於外交政策的失誤和民間力量的分散，這場持續數年的運動逐漸沉寂下去。

1945年中國人民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後，無
論國民政府還是社會人士、民間組織，對於收回
港澳的呼聲甚高。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收回澳門
運動也蓬勃發展起來。運動的前一階段，國民政
府雖然在外交和軍事上都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
仍未能達成收回澳門的目的；以朱文彬事件為契
機，運動的主導力量逐漸發生轉移，由民間組織
領導的運動在後一階段繼續發展，但終究也走向
沉寂。

一直以來，史學界關注的重點多在抗日戰爭
時期的澳門，對於抗戰後的澳門及收回澳門運動
關注相對較少。目前已有的研究多從政府的層面
進行論述。左雙文的〈抗戰勝利前後中國收回澳
門的謀劃與流產〉詳細介紹了抗戰後期和戰後初
期國民政府在澳門問題上的政策變化以及政府內
部各派在外交和軍事上的活動，並剖析了收回澳
門失敗的原因 (1 )。該文引用了陳錫豪的〈抗日戰
爭時期的澳門〉(當時的未刊稿) 中許多有價值的
史料。謝曉鵬、關樹山的〈近代中國收回澳門的

三次機會及其喪失〉着重介紹了1849年至1949年
的百年間，中國政府三次面對恢復行使澳門主權
的有利機會，最終都一一喪失 (2 )，其中19世紀60

年代購買澳門的計劃值得關注。黃鴻釗的〈民國
時期的澳門問題交涉〉和徐少紅的〈民國時期中葡
關於澳門問題的交涉〉都論述了民國建立以來中葡
之間關於澳門問題的交涉，包括界務交涉、“ 五·
二九” 事件、修訂新約和收回澳門，國民政府雖
然使葡人劃界索地的要求未能得逞，但最終也無
法收回澳門 (3 )。黃文使用了大量的外交電文、政
府檔案，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徐文則相對簡略。
李宜霞的〈從明朝到民國歷代政府在澳門問題上
的失誤〉時間覆蓋範圍更廣，分別論述了明朝、
前清、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不同歷史時期
政府在澳門問題上的失誤，並分析了造成失誤的
原因 (4 )。也有學者從民間的層面進行研究。彭建
新的〈近代粵人要求收回澳門的歷史回顧〉重點
論述了清末勘界事件、“ 五·二九” 事件及戰後
收回澳門運動三個重要事件中，廣東民眾對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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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所做的努力，同樣也概述了不能收復澳門的
原因。 (5 ) 相對而言，王衛星的〈近百年來中國人
民收回澳門的鬥爭〉相當簡略，祇是對辛亥革命
後近百年來收回澳門歷程的梳理和概述。 (6 ) 呂一
燃的〈民國時期中國人民收回澳門的鬥爭與中國
政府的態度〉在黃鴻釗一文的基礎上對政府態度
的轉變及原因進行了更為細緻的論述 (7 )，文中大
量引用了《申報》等文獻。黃啟臣的〈澳門主權
問題始末〉則是從主權問題的角度切入，對從明
清時期逐漸喪失澳門主權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終
恢復行使澳門主權的歷史進行詳細論述 (8 )，文中
第三節“ 歷屆中國政府為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而
鬥爭” 也涉及抗戰後的收回澳門運動。至於朱文
彬事件，雖然在眾多史料彙編中均有記載，但是
鮮有將其與收回澳門運動聯繫起來進行研究，一
般祇在收回澳門進程中進行概述，而忽視了這一
事件的重要性。

總的來看，現有研究都是以政府的活動為
主，且毫無例外地都對封鎖澳門事件進行了詳細
介紹，即使從民間層面進行的研究，關於民間組
織的論述亦比較少。此外，這些文章在分析收回
澳門運動失敗的原因，影響國民政府態度轉變的
因素尚不夠全面。因此，以下將利用從廣東省檔
案館搜集的部分資料增加民間角度的闡述，深入
探究收回澳門運動最終沉寂的深層次原因，以求
理解朱文彬事件與抗戰後收回澳門運動的整體聯
繫，從而更準確地把握歷史發展的脈絡。

一

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後，國內關於收回
港澳的呼聲日益高漲。國民政府雖然也有收回澳
門的打算，但由於種種原因最後放棄了這一計
劃。地方和民間仍時有呼聲，但隨着國共內戰的
展開，收回澳門運動的勢頭也逐漸減弱。

1947年4月1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與

葡萄牙駐國民政府公使樊西嘉，在南京簽訂〈關
於取消葡萄牙在華領事裁判權及處理其他事項〉
之換文，從紙面上結束了葡萄牙在華享有特權的
時代，然而換文對澳門問題隻字未提，民眾雖有
不滿，但也沒有採取過激的行動。在這樣的背景
下，1947年廣東中山縣發生了朱文彬事件，也稱
朱文彬慘案。《中山市誌》有明確記載：

民國三十六年 (1947)  7月29日上午，香山
鄉單車工人朱文彬載客赴澳門，經關閘時為
葡警喝令檢查，適朱因耳聾未有停車，被葡
警毆擊氣門當場身亡。事後縣政府及廣東民
眾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均派人調查並轉呈上
級據理交涉。中山《開明報》除報導事件真
相外，還刊載特稿〈論收回澳門運動〉。五
區的中學師生成立“ 朱文彬慘案後援會” ，
籲請政府迅即交涉會審兇手，着澳葡當局賠
償恤金，辦理善後。這項呼籲得到全縣人民
的熱烈回應。鑒於群眾抗議和縣府交涉，澳
葡當局曾一度拘押該葡警，口頭表示願“ 從
優撫恤” 。同年11月25日，澳葡當局不但沒
有履行撫恤，且宣佈該葡警“ 無罪” 省釋。
中山《開明報》即發社論 〈抗議對朱文彬慘
案的判決〉。縣各界“ 朱文彬慘案後援會”
亦集會抗議。縣政府駐澳門代表陳以志，也
向澳督提嚴重抗議。澳葡當局遂復將被告還
押。至民國三十七年 (1948)  1月，全縣各界
人士繼續斥責澳葡當局。同年2月初，澳葡當
局終於答允賠償及照顧死者子女入學。2月6

日，縣參議員吳堅持帶同朱文彬妻及兒女，
前往澳門政府領取萬元( 葡幣) 撫恤，並辦理
兒女的入學手續。(9)

關於葡警毆打朱文彬的原因，還有一說：由
於語言不通，朱文彬在過關時和葡警打招呼，卻
被對方認為是在侮辱自己，惱羞成怒後將朱文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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毆打致死。 ( 1 0 )  無論具體的原因是甚麼，葡警長
期打罵過往民眾的惡劣殖民行徑是客觀存在的，
毆斃朱文彬祇是眾多事件中的一例，不久前的5

月還發生了葡警扣押中國漁船事件。中山民眾對
朱案的激烈反應也可以說明其殖民統治對民眾的
壓迫之深。

慘案發生後，除前文所提《開明報》，中山報
業的另一代表《建中日報》亦迅速刊發消息〈單
車販朱文彬竟慘被葡警毆斃！如此慘無人道聞者
莫不憤恨填膺〉，以聲討葡警的暴行。縣當局隨
即派出警員前赴澳門調查案件真相。7月31日，     
《建中日報》再度刊發〈全縣民眾均甚痛憤〉的
消息，要求“ 除派員前往發事地點調查外，理合
電請查核，以維國體，而重民命” (1 1 )。同時中山
不僅禁止向澳門輸入貨物，連岐關車路公司也不
搭載客貨去澳門，中山縣香山鄉所屬的五區千餘
名民眾還自發組織了朱文彬案後援會。民眾也通
過各種方式積極呼應，8月5日，廣州市二十二個
工會、團體舉行集會，要求政府收回澳門並懲辦
朱案兇犯；8月8日，中山縣七十多個學校和機關
團體以及一千多名民眾代表，在仁山廣場舉行擴
大收回澳門及聲援“ 朱文彬事件” 大會，會上提
出不但要使“ 朱案” 得以合理解決，而且要從葡
人手中收回失去已久的澳門，會後還舉行了大遊
行，“ 路旁市民擁塞，情緒熱烈” (1 2 )。國民黨駐
港澳總支部也致電外交部駐澳專員，“ 請循外交
途徑謀取完滿解決” ，並致電澳門支部“ 妥為協
助當地外交專員交涉，以盡愛護僑胞天職” 。 (13 ) 

面對來自各方的強大壓力，澳葡當局拘禁了
涉事葡警，並口頭表示願意從優給恤。然而，11

月25日，澳門軍事法庭卻以證據不足宣告兇手蘇
沙 (Daniel de Sousa)  無罪釋放。國民政府外交部
駐澳專員隨即向澳門政府提出抗議，並“ 經過澳
督柯維納飭令由澳門軍事法庭主控官晏遍路少
尉提出上訴，交由葡京里斯本最高軍事法庭審
理” ( 1 4 )。葡方的行為再次激怒了民眾，11月30

日，《建中日報》刊發頭版社論直接批評外交當
局的軟弱妥協，以致造成這一結果。文章呼籲政
府當局採取切實行動，要求葡方懲兇、賠償、道
歉，並繼續展開收回澳門運動，同時號召：“ 大
家起來為朱文彬雪冤！為收回澳門而奮鬥！” (1 5 )  
12月，五區民眾代表在發給中山縣各界的聯名函
中，要求援助朱文彬案“ 以維國體而慰民” ，並
通報民眾商議結果，“ 若12月底前事件仍未得到
合理解決，將派員到參議會請願；呼籲各界援
助；函請澳門各僑團援助；實行與澳門政府不合
作運動並舉行大型示威遊行活動” 。1948年1月
17日，中山縣各機關、團體、學校代表又舉行聲
援會，促請政府“ 採取有效對策，使朱文彬案早
日得以解決” (16) 。

在輿論的積極支持下，中山縣民眾和地方政
府、外交部駐澳公署共同努力，對葡交涉。最
終，澳葡政府兌現賠償等條件。拖延半年的朱文
彬事件以中山民眾的勝利宣告結束。

朱文彬事件是中國人民反對外來殖民勢力、
追求民族獨立和自由鬥爭歷程的一個縮影，是民
眾壓抑許久的愛國熱情的集體爆發。它反映了抗
戰勝利後，中國人民急於推翻殖民統治、完成祖
國統一、建立獨立自主的新型國家的迫切願望和
要求，也反映了收回澳門運動在廣大民眾中的持
久活力。朱文彬事件因而也成為燃起再次收回澳
門運動的導火線。

二

朱文彬事件中，民間曾有“ 通電全國一致聲
援，把握朱文彬事件為收回澳門運動之有利條
件” (17 )  的建議，但最終未被民國政府所採納。然
而，不可否認的是，在抗戰勝利初期，國民政府
確實為收回澳門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事實上，在抗戰勝利前，國民政府就開始考
慮收回澳門的問題。1944年，“ 緩進” 派代表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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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公使張謙向外交部建議通過正常的外交途徑，
積極與葡交涉在戰後收回澳門；而以廣東地方官
員為代表的“ 急進” 派則主張先行動再交涉。外
交部經過討論後的意見則是，將澳門問題的解決
放到香港問題解決之後。 

1945年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結束。蔣介石開
始考慮戰後收回香港的問題 ( 1 8 )，並為此進行了
必要的軍事部署 ( 1 9 )。這對澳門問題產生了直接
影響，不僅軍方情緒高漲，外交部歐洲司也於8

月31日擬出一份關於收回澳門的方案，列出不同
形勢下的四種對策、兩個收回的方法及三個收回
的具體步驟。 (20)  歐洲司的方案顯示出政府在收回
澳門一事上的搖擺不定，但是外交部還是在9月           
“ 電飭駐葡公使，向葡國政府表達收回澳門的意
願” (21)。9月23日，國民黨《中央日報》又發表了
著名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朱偰的長文〈澳門應即
收回之理由〉，義正辭嚴地指出：“ 為取消不平
等條約計，為完成民族主義計，為伸張正義計，
為保障人道計，為取消煙賭計，為安定中國內政
計，澳門應即收回。” (22 ) 

面對蔣介石的多次徵詢和行政院的催促，外
交部仍舊秉持小心謹慎的態度，在10月1日給蔣
的答覆中稱：“ 澳門與香港有唇齒相依之勢，中
國若以武力侵佔澳門，葡以英國為後盾，決難拱
手相讓，必指控我於聯合國機構，中國縱有收回
澳門之充分理由，至是陷於理屈地位。” 並建
議：“ 我方以防日人將物資運走為首，派兵附近
佈防，向聯合國申述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主權誰
屬。” (23 ) 10月下旬，外交部又擬定了關於收復澳
門的甲乙兩套方案，分別於10月30日和11月2日呈
行政院和蔣介石。但是這兩套方案依然保守，與8

月31日歐洲司擬出的方案相比並沒有甚麼進步。
關於收回時機，外交部的意見仍是：“ 俟政情安
定和九龍收回後處理。” (24 )

在國民政府遲遲沒有明顯作為的情況下，廣
東地方官員尤其是軍方，在1945年11月主動採取

了行動，收回澳門運動達到高潮——廣州行營封
鎖澳門事件。

二戰結束和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激發了中國
人民收回港澳的強烈願望，尤其是軍隊中，“ 不
少中下級官兵主張以強硬態度對付港澳” ，甚
至“ 提議實行武裝佔領” ，當時軍人出入港澳
的口號就是“ 我們不是進入外國地區，而是在自
己家鄉走動” 。從廣東統治當局的角度來考慮， 
“ 對港澳採取強硬做法，可以博得社會的同情，
增加自己的威望，有利於對廣東的統治” ，因此
廣州行營當時對港澳採取了“ 尋求機會、製造藉
口、縱容部屬、擴大事態” 的方針。 (25 )  而且，時
任廣州行營主任的張發奎認為，美國為擴張在太
平洋的勢力範圍不會支持英國佔據香港，英國沒
有美國的支持也不會單獨採取行動，因此收回澳
門的行動不致釀成國際爭端。 (26 )  在這樣的考慮下
便令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山縣長張惠長和駐軍一
五九師師長劉紹武，聯絡澳門及中山各界策動收
回澳門運動，並提出了收回澳門的口號，同時以
查封敵偽物資、引渡漢奸和搜捕匿居澳門日犯等
為由，對澳門實施邊境封鎖。不僅如此，一週之
內軍隊連續幾晚在灣仔和前山等地進行夜間實彈
演習，登陸艇也駛到澳門以南海面游弋，並不時
向着澳門側面實彈射擊。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這次軍事封鎖行動，
並“ 不是人們理解得那樣簡單” 。根據後來的資
料可以看出，“ 當年武裝收復澳門，實際是要消
滅五桂山人民抗日武裝部隊” (2 7 )。“ 雙十會談”
之後，張發奎在廣州行營召集所屬部隊的軍、師
長以上將領和廣東省主席、保安副司令、各區行
政專員、各區保安司令等舉行“ 綏靖會議” ，要
在廣東全省範圍內清剿華南人民抗日武裝部隊。
隨後，六十四軍軍長張弛在江門市軍部召集各師
團長以上的軍官和駐區內各縣縣長召開“ 綏靖會
議” ，制定了“ 綏靖方案” 和“ 清剿散匪辦法” 。
11月底，在四七七團開赴翠微、前山一帶執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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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澳門任務前，一九五師師長劉紹武親自對團長
陳慶斌作了秘密指示：“ 這次四七七團開赴前山
一帶，主要是協助中山縣縣長張惠長派縣保安警
察大隊分路向五桂山歐初大隊包圍進攻。故四七
七團必須先在五桂山以南各處能通出海的鄉村形
成網口封閉，以資協助堵截。為完成這項堵截任
務，應嚴密執行封鎖，免使歐初大隊的人員在被
圍剿以後得以脫漏。” (28 )  但是這次對五桂山人民
抗日武裝根據地的包圍合擊一無所獲。廣東人民
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第一支隊早已於10月8日前
分六批全部轉移到東江去了，準備執行挺進粵北
的戰略任務。 (29 )  當時的五桂山抗日遊擊隊領導人
歐初和吳當鴻後來也證實：“ 所說的‘ 掃蕩’ 情
況，據後來報告，是有的。” (30 )

無論軍方的最終目的是否確為反共，這次收復
行動無可置疑地將收回澳門推向了高潮。封鎖期
間，“ 禁止一切商品出口，包括澳門依賴我方供
給之每日必須的牲畜肉類蔬菜等” ；澳門被封鎖
後，“ 社會秩序頃呈紊亂” ，日用品價格飛漲，工
業品價格狂跌，“ 顧客寥寥，市面蕭條” 。(31) 不少
人遷回內地，或轉逃香港、歐洲或南洋。澳葡當局
極度驚恐，一方面通過英國政府向中國政府求請解
除對澳門的武裝封鎖，另一方面向廣州行營表示妥
協，承諾驅逐日本人，引渡漢奸、戰犯，中國軍民
不受任何限制自由出入澳門，允許中國方面的一切
黨團在澳門公開活動，澳門群眾有集會、遊行的絕
對自由等。同時，葡萄牙政府專門派人向中國政府
道歉，葡萄牙的新任駐廣州領事還在記者招待會上
表示：“ 澳門交還中國極有可能，為求中國領土之
完整，本人極願對此作各種努力。” (32)

最後，廣州行營按照國民政府的指示，於12

月下旬撤除了前山邊境的武裝封鎖。但是軍方頗
為憤慨，張弛和劉紹武曾於1946年2月5日帶領警
衛武裝進入澳門，受到萬餘澳胞的熱烈歡迎，澳
門總督也親自到交界處迎接。劉紹武還在澳門各
界招待會上發表演說稱：“ 現在抗戰已經勝利，

中國已為五強之一，所有不平等條約，必須廢
除，中國領土必須完整，澳門必須迅速收回，才
可用副同胞之願望。” ( 3 3 )  但是隨着粵澳關係緩
和，軍方再難有所行動，民眾對澳督代表葡萄牙
總統的廣州之行亦無過激反應。

解除封鎖之後，國民政府內部基本上統一於
外交部的立場，收回澳門的計劃被擱置。但各方
仍舊不斷有關於收回澳門的呼聲。1946年5月21

日，西康省參議會向全國發出快郵代電，要求收
回澳門，接着全國各省、市參議會也紛紛通過決
議，通電全國。湖南、廣東、江蘇等省參議會先
後電請南京國民政府，要求收回澳門。 ( 3 4 ) 1947

年4月11日，參政會駐會委員會舉行第二十次會
議，通過了“ 請政府向葡萄牙交涉收回澳門，以
增進中葡邦交案” 。 ( 3 5 )  

5月31日國民參政會又召
開會議，做出收回香港、九龍和澳門的決議，         
“ 深盼政府切實繼續努力交涉，竊以和平談判之
精神，達成收回領土主權之目的” (3 6 )，同時各省
市參議會也有收回澳門的決議，粵省參議會和各
法團更組織了一個“ 收回澳門促進委員會” ，研
究具體方案，採取實際行動。 ( 3 7 )  

6月21日，立法
院三百二十八次例會建議外交部，“ 積極迅速向
葡國交涉，於最短期內收回澳門” (3 8 )。可見收回
澳門的確是全國民眾的一致呼聲。

面對來自各方的呼籲，國民政府表現被動甚
至消極，在對各省參議會請求收回港澳的批語中
稱“ 目前國際形勢下，此問題一時難以解決，俟
時機成熟，再提出交涉收回” ，“ 相信如果吾人對
中英友誼繼續加強，益以英國現政府之明智，此一
問題之解決，當不致久延” ，並認為“ 事屬外交上
之內定政策，參政會上報告，當措辭如是審慎，不
予正面指陳，對各參議會似可以不覆” 。(39)

總的來看，國民政府在澳門主權問題上的   
“ 基本立場是一貫的、堅定不移的，但在實際
執行的層次上，卻保有相當的彈性，而且非常克
制” ，維持了“ 寬容的默許葡國繼續管理澳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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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 (40 )  這一階段的收回澳門運動以官方為主
導，民間積極回應，但最終隨着官方計劃的擱淺
而逐漸平息下來。

三

不同於官方的克制和舉棋不定，民間收回澳
門的積極性一直很高。早在1945年10月，廣東政
府就曾發動中山和澳門居民開展反對葡萄牙繼續
佔據澳門，要求收回澳門的民眾運動，“ 澳門同
胞熱烈響應，紛紛集會遊行；中山各界人士也組
織代表團、請願團等，入澳支援澳門同胞” (4 1 )。 

1947年4月19日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成立，並電
請中央積極向葡萄牙交涉收回澳門，又電各省民
眾團體呼籲共同行動，同時又與澳僑團聯絡，研
究收回澳門問題。 ( 4 2 )  

5月中山縣響應省參政會和
縣參議會的呼籲，成立中山民眾收回澳門運動促
進會。6月，廣東民眾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舉行
了一次民意測驗，“ 計參加投票者一百二十六萬
五千五百四十五人，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主張武
力收復澳門” (43 ) 。

朱文彬慘案發生後，民間收回澳門運動再
度高漲，而且這一階段民間組織的主動性明顯
增強，不僅成立了後援會，舉行集會、遊行等
進行聲援，傳達民意，還積極參與事件調查過
程，聯合其他團體組織，向政府請願，活躍程
度可見一斑。正是在推動朱文彬事件的解決過
程中，運動的領導權逐漸轉移到民間。其中，
新聞界、報業發揮了巨大能量，無論在參與解
決朱文彬事件的過程中，還是在領導收回澳門
運動的發展方面。各大報紙刊發了諸多與澳門
問題相關的言論、通訊和消息，為收回澳門營
造了濃厚的輿論氛圍。

針對1947年中葡換文避談澳門，天津《大公
報》刊文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葡間的重要問題
就是一個澳門問題 [⋯ ⋯ ] 未經戰敗而被奪的澳

門，如果不能交涉取回，我們的勝利在哪裡？”
文章最後質問不能及早收回澳門的原因，還發出
了“ 外交是現實的，一切得自自爭氣” 的吶喊，
頗有警醒之意 ( 4 4 )。《建中日報》為配合輿論發
表了〈澳門之將來〉一文，詳細介紹澳門的歷史
和現狀，痛斥澳葡政府的惡行，闡述收回澳門的
意義。 ( 4 5 )  作為中山唯一民辦的縣級報紙，《開
明報》主張“ 收回澳門運動應以發動民間力量為
主，依靠政府力量為輔” ，並在社論裡提醒民
眾，“ 絕不能把責任全卸給參議會身上，我們應
當一致起來，儘量發揮我們的力量” 。 ( 4 6 )  在8月
8日的社論〈收回澳門此其時矣！〉中更明確指
出：“ 想收回澳門，我們萬萬不能希望葡國的覺
悟，也不能單靠政府的外交交涉，因為都是不可
能的。我們必須喚起全國的民眾起來，以廣大的
民眾力量，掀起收復澳門的行動！” ( 4 7 )  由此可
以看出，民間對收回澳門運動有了更為清醒的認
識，也更加成熟。《建中日報》亦於8月18日刊
發社論〈論收回澳門運動及朱文彬事件〉一文，
明確指出，政府不作為是導致澳門不能及早收回
的重要原因，同時更為深刻地認識到，具有外交
性質的運動必須要“ 先通過一個健全的組織” ， 
“ 有一個貫徹到底的領導者去策動” ，還要“ 有
一個有利的外交形勢” ，最後“ 由政府切實地執
行其外交任務” ，才會有實際效果，空喊口號，
開會遊行及紙上的議案是不能有所成就的。 (48 ) 

作為面向海外華僑的官方宣傳刊物，《粵僑
導報》刊發的〈發動國民外交收回澳門〉一文更
為全面地論述了澳門問題，不僅從名稱、地理、
氣候、人口等方面介紹了澳門，而且直斥了葡人
治下的澳門對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消極影
響，提出收回澳門的主張。至於“ 怎樣收回澳
門” ，文章認為“ 應該立即發揚國民外交的力
量”  以“ 加強政府對葡萄牙的交涉” ，如果政府
不能遵從民眾的要求，“ 特請新聞界喚起全國民眾
的密切注意，我們作更積極的行動 [⋯ ⋯ ] 即予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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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封鎖一切糧食及各項農產品的流入” ，“ 又如
仍不接受，政府亦不願以實力促其交回，我們民
眾應該以有力的行動，必要時，付出血的代價，
提出最後的要求” 。 (49 )  報業全面深入的報導和發
人深省的評論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有力地推動了
收回澳門運動向前發展。

此外，廣東省參議會發動收回澳門運動的決
議傳到中山，引起高度重視，縣記者公會不僅通
電回應，還派出由建中日報社、民國日報社、開
明報社和永勝通訊社組成的記者團一行七人，   
“ 赴澳門考察僑胞情況，採集有關資料及發動輿
論力量參與收回澳門運動” (50 )。

廣東民眾收回澳門運動促進會的表現也很活
躍。成立之初便積極發動各界參與收回澳門運
動，朱文彬事件中與縣政府一起參與交涉，也
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協會還積極舉辦論文比
賽、演講比賽，以“ 提高社會人士研究澳門問題
興趣，並徵集收回澳門說論” (5 1 )，“ 增強民眾對
收回澳門運動認識及情結，以期普遍宣傳” ，題目
也與收回澳門密切相關，諸如 “ 為甚麼要收回澳
門” “ 收回澳門意見” “ 怎樣收回澳門” 。(52)

知識分子也積極回應收回澳門運動。著名歷
史學家梁嘉彬先生在1947年10月27日的《中央日
報》上發表了〈論澳門在歷史上條約的地位〉一
文，分析了澳門在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條約〉
上的地位，認為“ 依法論法，以條約解釋條約” ，
中國並沒有“ 割讓” 澳門予葡萄牙，文章還詳細
論證了澳門並非“ 割讓” 的歷史根據。 (53 )  為收回
澳門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支撐。

有必要指出，突出民間力量的主導作用並不
意味着否定官方的作用，二者是相互補充的。但
是相對於民間積極活躍甚至激進的表現，官方則
極盡克制，避免將事態擴大化，“ 政府一再勸慰
我們，應暫抑悲傷，靜候外交當局的交涉” 。在
民間組織領導運動發展的這一階段，官方退居次
要地位，甚至走向運動的對立面。1947年11月

30日，《建中日報》刊發的消息〈收回澳門運動
巨浪滔天，葡釋放朱案兇手〉中稱：“ 在群情
激憤，不能再抑之情形下，澎湃之收回澳門運
動，又必劇烈展開 [⋯ ⋯ ] 雖經政府之勸告，但
亦無法阻止，現民眾正集議辦法，決取有效行動
中。” (54 )  正是官方這種克制的態度，使得朱文彬
事件久延不決，民眾憤慨不已，國民政府也失去
了收回澳門的最後時機。

最終，民間的收回澳門運動還是遭到了來自
官方的壓制，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民間組織的
活躍程度和產生影響之大。〈廣東省建設廳關於
收回澳門運動一事給附屬各機關的代電〉、〈廣
東省政府關於收回澳門一事的代電〉、〈廣東省
建設廳關於儘快平息收回澳門運動一事的代電〉
三封電文一致傳達了國民政府的命令：“ 關於收
回澳門運動，此時對國家與事實，徒招國際之妒
嫉與輕視，而毫無實益，以此時絕非收回之時，
望設法平息，以免貽笑世人也。” (55 )  官方的壓制
促使收回澳門運動再度走向沉寂。

民間組織在朱文彬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以此為契機，民間組織成為運動後一階段的主導
力量。收回澳門運動“ 由全國性縮減為地方性，
由全面性轉入單一性” ，“ 也可以說是由上而下
的運動” 。 (56 ) 

四

以朱文彬事件為分界，抗戰勝利後的收回澳
門運動分為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以官方為主
導，後一個階段則以民間為主導。兩個階段都曾
一度高漲，取得一定的成果，迫使澳葡當局作出
讓步和妥協：撤除封鎖後，國民黨澳門支部等成
立並可以公開活動，率領公團和各界人士舉行“ 總
理紀念週” ，敵偽財產等也查封點交資產，引渡案
件則正辦理法律手續，據駐澳聯絡專員少將參議潘
奮南彙報，“ 各事進行頗為順利” (57 )  ；1947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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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葡換文，葡萄牙放棄了在華領事裁判權，內河
航行權和沿海貿易權等特權 (5 8 )；1948年3月12日
又簽訂了〈關務協定〉，澳葡政府協助中國政府
打擊走私行為。 ( 5 9 ) 但這場運動最終逐漸沉寂下
去，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國家積貧積弱，這是根本的原因。近
代中國綜合國力較弱，且內亂不止，國家從來沒
有真正統一過。雖然在抗日戰爭中中國的國際地
位得到提高，成為四強之一，卻是有名無實。沒
有強大的國家實力作後盾，想要收回澳門，恢復
主權自然障礙重重。

第二，複雜的國際形勢，這是收回澳門最大
的外部阻礙。英葡聯盟由來已久，在港澳問題上
相同的利益將英葡緊密聯繫在一起。澳門總督曾
公然宣稱英國會保護澳門，在封鎖澳門期間，澳
門政府就迅速請求英國派兩艘兵艦，“ 停泊在澳
門海面以防意外” (6 0 )。雖然二戰中英美為了維繫
中國戰場不致潰敗，給予了中國大量援助，並主
動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與中國建立了平等的外
交關係等，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在具體問題上與中
國利益保持一致，而且隨着形勢的發展外交政策
會有很大不同。尤其是美國的態度發生了轉變，
杜魯門政府從美國稱霸世界的利益出發，拋棄了
羅斯福時期在口頭上和道義上支持中國收回香港
的政策，採取偏袒英國的立場，並支持英國重新
佔領香港，使得國際形勢更為不利。 (61 )  再者澳葡
當局善於採取妥協策略，一方面態度強硬地表示 
“ 葡萄牙如不在澳門遍地流血，決不以澳門歸還
中國” ，另一方面又答應“ 葡萄牙將採取措置，以
校正澳門人民所不同意之任何葡萄牙法律” (62)；在
封鎖澳門事件和朱文彬事件中道歉賠償，接受中國
所提要求等等。這又加深了收回澳門的難度。

第三，國民政府自身的軟弱性及外交政策的
失誤。國民政府建立的基礎並不穩固，祇是形式
上的統一，內部派系鬥爭嚴重等諸多問題損耗了
自身的力量；長久以來的親英美立場和抗戰中對

英美援助的依賴性，又決定了其在外交上受制於
人的局面，具體表現為在收回澳門的問題上權衡
利弊，舉棋不定。外交政策亦存在重大失誤，外
交部不加以區別，就將澳門問題置於香港問題之
後解決，陷入港澳一體解決的誤區；蔣介石關於
經由外交談判途徑收回香港的表態意味着放棄使
用武力 (6 3 )，不僅限制了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法，而
且直接影響澳門問題的解決。此外，國民政府後
期為了取得英美的支持以應付內戰，放棄了收回
澳門的計劃，並壓制民間的收回澳門運動，也是
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第四，民間組織自身不能克服的弱點。民間
組織鬆散、不健全，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
心，運動容易流於形式，陷入一盤散沙的境地。
而且民間組織沒有實力為基礎，最終也祇能隨着
時間的拉長而平息下去；輿論雖然能起到很大的
導向作用，但仍舊不能轉化為有力的軍事鬥爭；
沒有來自官方的支持，運動後繼乏力。這些就決
定了收回澳門運動祇在毗鄰的廣東高漲，而不能
發展為全國性的運動。

此外，部分澳門居民的消極反應也是運動走
向沉寂的一個可能性因素。“ 大多數澳門華人對
國府收回澳門是非常冷漠的甚至抱有懷疑的，祇不
過在民族大義壓力下，不敢提出反調而已。” 因為
國民黨官員當時在全國各地進行的“ 劫收” ，令澳
門華人畏懼不已，對於收回澳門運動也就反應消
極，反而是“ 外面的人士比澳門本身的民眾來得
熱心得多” (64)。澳門總督在1947年6月寫給葡萄牙
殖民部長的信中也指出，澳門華人對關於收復問
題的媒體大戰漠不關心。(65) 雖然這一情況的真實
程度仍舊值得商榷，但可以由此推測，在一部分
澳門華人中確實存在這樣一種消極的思想情緒。

總之，抗戰後的收回澳門運動以朱文彬事件
為分界，前後兩個階段分別以官方和民間為主
導，同時二者又互為補充，尤其是在朱文彬事件
中，當官方力量缺席時，民間力量及時補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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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推動了運動的發展。抗戰後的收回澳門運動雖
然沒有最終成功，但為後來新中國收回澳門打下
了堅實的群眾基礎，積累了豐富的鬥爭經驗，這
一點是應當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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